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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关于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等事项的独立意见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中国银监会《商业银行公司治

理指引》、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及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招商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本着

公开、公正、客观的原则，对公司有关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

一、关于董事会及相关专门委员会会议召开的程序、必备文件以

及资料信息充分性的独立意见

我们对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的召开程

序、审议事项、会议文件及董事履职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查，认为本公

司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会议文件完备，相关信息资料充分，董事勤勉尽责，不存在

与召开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会议相关规定不符的情形。

二、关于定期业绩公告的独立意见

我们认真审议了公司《2016 年度报告》《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》

《2017 年半年度报告》《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》全文及业绩公告等定

期报告，重点关注报告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，确保不存在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三、关于年报审阅工作履职情况的独立意见

根据公司《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》，我们在 2016 年度报告编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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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议过程中，在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前，审阅了年度报告审计

工作计划和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，与年审注册会计师沟通了审计团

队、时间安排、审计方案、重点关注领域、沟通机制和质量控制等事

项；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初步审计意见后，与会计师事务所就审计中

的重要事项进行沟通，并形成书面意见；此外，我们听取了高管层年

度经营管理情况的汇报，并到海口分行进行了实地调研。

四、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

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〔2003〕56 号文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

关规定，我们本着公开、公平、客观的原则，对公司 2017 年度对外

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。经核查，公司开展对外担保业务是经中国

银监会批准的、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的常规业务之一。截至 2017

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不可撤销保函余额为 2,528.67 亿元。公司重视

担保业务的风险管理，根据该项业务的风险特征，制定了专项业务管

理办法及操作规程。此外，公司还通过现场、非现场检查等管理手段，

加大对此项业务的风险监测与防范。报告期内，公司该项业务运作正

常，没有出现违规担保的情况。

五、关于信息披露执行情况的独立意见

2017年，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4份定期报告，91份其他公

告及公司治理等文件，在香港联交所发布192份中英文公告及文件。

我们在定期报告、其他公告及公司治理文件的编制和披露过程中，严

格遵守公司相关制度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，勤勉尽责，认真履行了

独立董事的责任和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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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关于内部控制执行情况的独立意见

2017 年，董事会对 2016 年度内部控制情况进行了评价，并由会

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内部控制审计。评价过程中未发现公司存在内部控

制设计或执行方面的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。根据我们平时对公司的了

解并经过与会计师事务所现场沟通，我们认为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健

全，内部控制有效。

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梁锦松、黄桂林、潘承伟、潘英丽、赵军、王仕雄

2018 年 3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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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中国银监会《商业银行公司治

理指引》、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章程的有关规定，

我们作为独立董事，认真审阅了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

议审议的《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及相关材料，基于独立判断的

立场，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

公司 2017 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进一步落

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《上市公

司现金分红指引》的要求，符合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

议通过的《关于从 2012 年度起提高股利现金分红比例的决议》精神，

既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，又充分考虑了投资者的回报，同时能

保证公司 2018 年资本充足率满足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管要求，

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。同意将相关预案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。

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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